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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对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13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公司

对此高度重视，就《问询函》涉及事项逐项核实，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具体情况、原因及必要性、是否具有商业实

质，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回复： 

1、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背景和具体情况 

由于公司部分钢制车轮产品在承载力、动平衡性以及低滚阻力等方面存在特殊要求，

公司每年都会从大连正达车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正达”）定制经过一次性加工

成型的钢圈轮辋料，该产品具有专用性。近年来，特别是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受汽车

市场整体下滑幅度加快、实体经济资金面趋紧等影响，大连正达提出定制加工的轮辋料

需要公司预付与总货量基本等值的保证金，在交货后将保证金退回，并接受期限最长不

超过 6 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货款支付方式。公司结合自身生产经营需求以及资金成

本等因素，2018 年 8 月与供应商签署了相关供货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兴民智通与唐山兴民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7 日、2018 年 9 月 11 日向

大连正达账户合计支付保证金 1 亿元。考虑到上述保证金的金额较大，公司董事长高赫

男，以及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志成为保证资金安全便与大连正达就保证金的

管理与去向问题进行沟通。由于山东龙口兴民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口兴民”）

曾系公司上市前控股股东山东兴民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大连正达实际控制人李

元建与公司创始人、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嘉民（已于 2011 年 4 月去世）

具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对龙口兴民颇为了解且较为信任，对王志成个人也较为熟悉。本

次交易系王志成、高赫男以个人身份与大连正达进行协商确定，双方协商后，确定保证



金在进入大连正达账户后，应转入双方共同认可的龙口兴民账户。目前龙口兴民由范秀

领持有 60%的股份，梁艳持有 40%的股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梁晓杰，监事姜海。监事

姜海是公司海外贸易部员工。股东范秀领、梁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梁晓杰均不属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

披露》等规定的公司关联自然人。 

同时，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龙口兴民将保管于龙口农行账户 1 亿元保证金中

的 5,000 万元转入王志成龙口农行账户，王志成作为当时公司实控人，基于维护公司与

银行长期合作关系的考虑，根据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销售需要，由王志成购买龙口农行的

个人理财产品 5,000 万元。2018 年 12 月 17 日，前述资金全部通过大连正达返还至公司

和唐山兴民的账户。 

2、原因与必要性 

前述安排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1）资金安全性 

大连正达在预收公司保证金后，可锁定公司未来的采购付款，以便于后续备料与生

产；同时由于龙口兴民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因此大连正达应公司要求将保证金转入龙

口兴民进行共管，亦可有效保障相关资金的安全。一方面满足了大连正达需要公司支付

预付款的要求，同时也满足了公司对资金安全的监管要求。 

（2）维护与银行合作关系 

公司属于传统制造业，对资金依赖性较强，公司业务的发展离不开贷款银行的长期

支持。为了获得当地银行的贷款，王志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也一直在公司贷款行开立

个人账户，支持银行存款、理财等业务，以便与贷款银行维持较好的业务合作关系。2018

年下半年以来，汽车产业景气度下滑，银行针对公司贷款业务态度趋于谨慎，公司持续

获得贷款的难度增加。为了维护和银行的长期合作关系，结合银行的存款余额指标以及

个人理财产品销售需要，龙口兴民在取得资金后一直将资金保存在农行账户、王志成在

农行购买了个人理财产品。 

综上所述，相关关联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关联交易涉及的资金是否最终转入王志成控制的账户，如是，

请说明是否构成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相关资金是否已归还公司。 

回复：如问题 1 回复所述，相关资金合计 5,000 万元进入龙口兴民账户；5,000 万元

进入王志成账户。  

目前公司已要求王志成按持有相关资金金额与时间，支付利息 29.47 万元。截至本



回复签署之日，相关利息费用已收回公司账户。 

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公司采取的具体措施，并说明公司内控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相关责任人是否有重大过失，并自查是否存在其他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重大事项。 

回复：针对前述问题，公司履行了如下措施： 

1、对关联交易以及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全方位自查，按照会计准则、证监会与交

易所相关规定对关联方进行了全面重新梳理，核查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与潜在关联

交易情况并与此前披露文件进行交叉核对； 

2、对包括王志成、高赫男在内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谈话提醒，并要求王志成支付

资金利息费用 29.47 万元； 

3、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规范运作、

内部控制等方面进行专项培训，强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规范性要求，加强对证券法

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认识，切实提升公司内部治理与内部控制水 

平。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

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相关责任人王志成、高赫男在关联交易认定、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过失，公

司已对其进行谈话提醒，并责令其在未来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并在工作

中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避免同类问题再度发生。 

根据公司全面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重大事项。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4 日                                                    


